
附件 4

辽宁省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成果应用
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我省范围内已完成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

的地区，指导区域内相关建设项目应用区域评估成果。

二、负面清单

依据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建设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程和交

通、水利、能源、化工、电力等领域的重大工程，需单独编

制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报告。

三、文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二）《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

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

（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

（四）《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

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厅字〔2018〕22号）

（五）《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 570号）

（六）《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18

号）

（七）《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19〕

18号）

（八）《辽宁省开发区、产业园区、新区等区域性气候

可行性论证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四、成果应用

（一）区域评估成果。已审查通过的区域气候可行性论

证评估成果由开发区 (园区)和新区的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

采取适当方式公开，供项目单位免费使用。开发区(园区)和

新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指南要求告知项目单位简化气候可

行性论证报告或对气候可行性论证实行告知承诺制。

（二）简化申请材料。负面清单内的建设项目，在编制

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相关章节时，可直接引用区域评估

成果，并增加确需另行开展的涉及安全的气象要素评估章节

作为对区域评估成果的补充完善。

（三）实行告知承诺。负面清单外的建设项目，实行气

候可行性论证告知承诺制。申请人按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及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等气象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经历的申请人不适用气候可行性论证许可告

知承诺制。

五、应用流程

（一）成果查询流程。申请人提出查询区域气候可行性

论证成果的申请，审批部门查询并函复申请人区域气候可行

性论证情况。具体时限如下:申请（不计时）—查询（1个工



作日）—函复（1个工作日）。

（二）告知承诺流程。申请人承诺落实区域气候可行性

论证评估相关措施，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的，技术

论证审查时应当依据申请人作出的承诺给出审查意见。

六、监管措施

（一）监督检查。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

则加强本地区生产建设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监督检查工作，

适时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检查项目单位气候可行性论证相关

措施等承诺落实情况。

（二）守信激励。对于严格落实气候可行性论证相关措

施的建设项目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联合其他部门和社会

组织实施守信激励，免于行政检查或减少行政检查频次。

（三）失信惩戒。对于未验先投、未按方案落实气候可

行性论证相关措施的，要坚决予以查处。对一些性质恶劣、

影响较大、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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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建设项目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结果
查询申请函

XX开发区 (园区、新区)管理机构：

我单位在 省 市 开

发区申请开发 建设项

目，根据《辽宁省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成果应用指南（试

行）》，特向你单位申请查询该开发区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

估结果，并出具有关书面查询结果告知函。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附件 4-2

建设项目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
查询结果

XXXX单位/公司：

贵单位/公司关于 XXXX 项目的建设项目区域气候可行

性论证评估结果查询申请函收悉，根据《辽宁省区域气候可

行性论证评估成果应用指南（试行）》，现做如下答复：

XXXX开发区尚未/已做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评估

结果随函附上。

XX开发区 (园区、新区)管理机构

XXXX年 XX月 XX日



附件 4-3

建设项目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承诺书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用地位置及规模

建

设

单

位

承

诺

名称 法人代表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本单位现按照你部门告知的要求，了解建设项目所在地区

的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综合成果和气象灾害防治要求。本

单位承诺将遵守《辽宁省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成果应用指

南（试行）》的各项规定，严格按照评估结论和防治措施认真落

实有关工作。本单位已知晓违反承诺的后果，愿意承担由此造

成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1.本承诺书一式一份，盖章后生效。

2.在办理建设项目用地手续时，承诺书随报审材料一并报送。

3.承诺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本承诺书。


